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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運總部認定辦法 
99年 8月 13日經工字第 09904604920號令發布  

100年 3月 23日經工字第 10004601660號令修正  

1 00年 7月 7日經工字第 10004603980號令修正  

1 01年 10月 3日經工字第 10104606480號令修正  

1 03年 4月 18日經工字第 10304601870號令修正  

 

第一條 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公司最近一年之營運規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申請營運總部

認定函： 

一、僱用國內員工人數每月至少達五十人；其中大專以上畢

業人員，月平均達二十五人。 

二、年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五億元。 

三、年營業費用達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。 

四、其國外關係企業至少於一個境外國家或地區設立登記，

且具實質營運活動。 

五、其國外關係企業之年營業收入淨額，合計達新臺幣五千

萬元。 

六、應至少掌控下列十項營運範圍中之三項： 

(一)經營策略訂定。 

(二)智慧財產管理。 

(三)財務管理。 

(四)國際採購。 

(五)市場調查研究或行銷。 

(六)資訊或共通性服務之後勤支援。 

(七)人力資源管理。 

(八)核心技術、製造工程技術、產品、勞務或服務之創

新、改進、設計或其他研究開發。 

(九)新產品、高單價產品或高附加價值產品之生產。 

(十)品牌商標或商業模式之營運管理或授權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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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第二款規定營業收入淨額之計算，公司與關係企業間

交易所產生之營業收入，不得重複計算。 

外國公司在國內設有子公司並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申請核發

該子公司之營運總部認定函： 

一、僱用國內員工人數每月至少達二十五人。 

二、在臺灣地區之年營業費用達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。 

三、對亞太地區至少一個國家或地區，提供人才、知識、製

造加工、商情或試點等五項運籌功能至少一項。 

前項第三款所稱運籌功能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內至少一項

營運範圍： 

一、人才運籌：人力資源管理或人力培訓。 

二、知識運籌：設計、研發或商業服務模式之研發創新及管

理、經營策略管理、財務管理或智慧財產營運管理。 

三、製造加工運籌：採購、檢測、維修、組裝、製造加工或

物流配銷。 

四、商情運籌：市場調查研究或營運資訊後勤支援。 

五、試點運籌：試量產或市場行銷。 

第三條  前條所稱國外關係企業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： 

一、營運總部持有該企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，

超過該企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

總額半數。  

二、營運總部與該企業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

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。 

三、營運總部取得該企業過半數之董事席位。  

四、營運總部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該企業董事長或總經理

為同一人。 

五、營運總部對該企業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，擁有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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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權。  

六、該企業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與營運總部執

行業務股東或董事相同。  

七、該企業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

有半數以上與營運總部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

資。  

計算營運總部持有前項國外關係企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應

一併計入營運總部之從屬公司持有該國外關係企業之股份或出

資額。 

第四條  公司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申請認定

營運總部，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，並經會計師簽核： 

一、正式員工之學歷、勞健保之清冊或統計表單。 

二、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。 

三、國內外關係企業組織圖及國外關係企業或國外分支機構

依法辦理登記之相關文件。  

四、年報或合併財務報表。 

第五條  公司掌控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各項營運範圍，應符合

下列業務活動內容，並檢具證明文件： 

一、掌控經營策略訂定： 

(一)須統籌訂定公司全球或區域之經營願景及決策。 

(二)須依經營願景及決策，訂定或核定國外關係企業及

國外分支機構年度營運計畫。 

二、掌控智慧財產管理： 

(一)須統籌訂定全球或區域智慧財產管理及營運策略。 

(二)須依全球或區域智慧財產管理及營運策略，執行國

外關係企業及國外分支機構智慧財產授權政策。 

三、掌控財務管理，須訂定或核定國外關係企業及國外分支

機構收支管理制度，並管理國外關係企業及國外分支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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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之投資策略及籌資活動。 

四、掌控國際採購，須訂定或核定國外關係企業及國外分支

機構採購政策、採購程序、交易條件及其他相關活動。 

五、掌控市場調查研究或行銷，須主導分配全球或區域接單

事宜，且其直接接單金額達公司全球或區域接單金額之

百分之五十以上，或提供國外關係企業市場調查研究資

訊或行銷方案。 

六、掌控資訊或共通性服務之後勤支援，須主導或協助規劃

國外關係企業及國外分支機構之訂單處理、採購作業、

存貨與物流管理、財務管控分析、客戶動態或其他行政

與管理資訊。 

七、掌控人力資源管理： 

(一)須統籌訂定、執行或核定培育訓練人才之策略。 

(二)須決定或核定國外關係企業及國外分支機構高階

主管人員或經理人員，並派遣人員進駐國外關係企

業。 

八、掌控核心技術、製造工程技術、產品、勞務或服務之創

新、改進、設計或其他研究開發： 

(一)須統籌規劃研究開發核心技術、製造工程技術、產

品、勞務或服務之創新、改進或設計之策略及方

向，並提供國外關係企業及國外分支機構相關服

務，收取技術服務費用、技術報酬金或授權金。 

(二)須近三年於中華民國境內發生之研發經費，平均每

年不低於新臺幣一千萬元，或近三年於中華民國境

內發生之研發經費占該公司營業額比重平均至少

百分之一點三。 

(三)須近三年於中華民國境內聘僱之研發設計人員

數，平均不低於十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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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掌控新產品、高單價產品或高附加價值產品之生產，須

訂定全球或區域生產製造分工策略，並在中華民國境內

從事新產品、高單價產品或高附加價值產品之生產。 

十、品牌商標或商業模式之營運管理或授權管理，係以訂定

合約、收取服務費用或授權金之方式，提供其關係企業

或其他企業使用品牌商標或商業模式。 

第六條  公司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一式一份，向經濟部（以

下簡稱本部）申請核發營運總部認定函。但公開發行公司無須檢

具第四條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前項營運總部認定函有效期限為三年，屆期失其效力。 

前項有效期間內，經發現公司營運總部之營運規模不符合第

二條第一項或第三項各款規定之ㄧ者，本部得廢止其營運總部認

定函。 

申請公司所營事業非屬本部主管之產業，由本部函請相關產

業主管機關提供初審意見，再由本部認定；必要時，本部得召開

會議審查。 

第七條  公司取得營運總部認定函，得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

規定，申請適用優惠措施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發布前已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之企業營運總部認

證書或企業營運總部認定函，於有效期限內，視同依本辦法核發

之認定函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